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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申请人

宣誓人：[ ]

宣誓日期：[ ]

关于圣卢西亚投资入籍条例 30 (6)
部分中的投资入籍申请

经济支持宣誓书

我，[ ]，居住于[ ]，正式宣

誓并做如下证言及声明：

1. 我是圣卢西亚投资入籍的主申请人。

2. 我有足够的收入和资产，在经济上支持在這次申请圣露西亚公民內我的所有合资格

受养人。

3. 在我的申请内我的合资格受养人如下所列:

[ ]

4. 我会支付这次申请内作为我的受养人所有相关的费用。

5. 据我所知所信，以上所做的声明是真实正确的。

在[ ] 作出宣誓 } [ ]

日期 [ ]，[ ]， [ ] }

在我面前：[ ] }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[ ]

宣誓人

}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}

[ ]

[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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